
新增记分行为

新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取经济
利益的，一次记12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品，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的，一次记6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一次记6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路
行驶的，一次记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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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未达
到百分之百的，一次记9分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及使用规定》(公安部令139号)
驾驶营运客车(不包括公共汽车)、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
20%的，或者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
的, 一次记6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
一次记9分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及使用规定》(公安部令139号)
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的，
一次记6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驾驶机动车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
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一次记3分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及使用规定》(公安部令139号)
驾驶机动车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
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一次记2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
一次记3分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及使用规定》(公安部令139号)
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
一次记2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
驾驶校车上道路行驶前，未对校车车况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进行检查，或者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道路行驶的，一次
记3分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及使用规定》(公安部令139号)
驾驶校车上道路行驶前，未对校车车况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进行检查，或者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道路行驶的，一次
记2分

旧

新

旧

新

旧

新

旧

新

旧

新

上调分值行为

删除2分档，

7项交通违法一次记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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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加塞接打电话扣分提高

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今起施行——

驾车拨打、接听电话妨碍安全驾驶的，由
一次性记2分变成一次性记3分；代替实际机
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
取经济利益的，以前没有相应的记分规定，现
在一次性记12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
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未随车携带行驶

证、机动车驾驶证的，从一次性记1分改为不
记分……今起，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记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规定》和《办
法》）正式施行。南通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
自觉遵守新规，安全文明出行。

交通违法记分，与日常出行息息相关，驾
驶人尤为关注。“《办法》新增一次记9分的记
分种类，删除了一次记2分的记分种类。”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法宣科科长朱冬生介绍，新修
订的《办法》坚持宽严相济，强化教育引导的原
则，设置一次记12分、一次记9分、一次记6
分、一次记3分、一次记1分等5个梯次。相
比之前的记分办法，24项违法记分保持分值
不变，20项记分行为的记分分值降低，11项
记分行为删除，5项记分行为的记分分值上
调，记分行为由原来的52项减少到50项。

“比如，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
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未随车携带行驶证、机动
车驾驶证的，从一次性记1分改为不记分。驾
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由
记3分调整为记1分。”朱冬生说，首次设置的

一次记9分行为，包括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
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未达到百
分之百的；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
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
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
上违法停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
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的；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等。

“平时驾车有接打电话、加塞陋习的市民
朋友要注意！”朱冬生提醒，《办法》明确，驾驶
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的，驾驶机动车遇前方机动车停车
排队或者缓慢通行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
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均由一次性记2分变
成一次性记3分。

推行学法减分，

南通已有13万司机“尝鲜”

值得关注的是，一次性记满12分的交通
违法行为中，此次唯一新增了“代替实际机动
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取
经济利益的”这一条。

“依法打击买分卖分！”朱冬生说，实践
中，一些机动车驾驶人为避免记满12分，请
他人顶替处理交通违法和记分，严重损害法
律制度的权威性和记分制度的教育引导功
能，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特别是一些不
法人员以此牟利，组织、介绍买分卖分，影响
十分恶劣。《办法》明确，机动车驾驶人请他
人代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并支
付经济利益的，处所支付经济利益三倍以下
罚款，最高不超过5万元，同时依法对原交
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代替实际机动车驾

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取经
济利益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最高
不超过5万元，一次记12分，同时依法撤销
原行政处罚决定。组织他人实施买分卖分
牟取经济利益的，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
款，最高不超过10万元；有扰乱单位秩序等
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
治安管理处罚。

“实际上，司机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参
加网上学习，减免交通违法记分。”朱冬生说，
此次，公安部在全国推行学法减分措施。今
年2月19日，南通“学法减分”模块在“交管
12123”App正式上线。截至目前，已有13.1
万余名驾驶人申请办理学法减分业务，近6
万人已完成网上学习、考试成功减分。

回应群众期待，

推出多项便民利企措施

与《办法》一同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聚焦推出更多服务措施、强化
重点驾驶人管理、改进驾驶证申领使用制度
和健全驾驶考试监管机制。

“《规定》对近年来已推出的交管改革措
施予以固化，同时回应群众的新要求、新期
待，又推出多项便民利企措施。”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车管所所长傅士淼介绍，这些举措包
括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户
籍地以外申领，可凭居民身份证，申请人无须
提交居住证明；恢复驾驶资格考试实现“跨省
可办”，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换证被注销不满
两年的，可向全国任一地申请参加科目一考
试，恢复驾驶资格；优化驾驶证考试内容和项
目，对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增驾其他
小型汽车，或者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增驾其他

类型摩托车的，只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此
外，新增准驾车型“轻型牵引挂车”（C6），允
许驾驶小型汽车列车，更好满足群众驾驶房
车出游需求，促进房车旅游新业态发展。“我
们将根据部署，结合本地驾考场地的提档升
级工作，年内完成C6驾考场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的《规定》和《办
法》坚持防风险保安全，严格大中型客货车驾
驶人安全准入管理，从源头上预防道路交通
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格申
请条件，将禁驾大中型客货车的情形由三种
增加到七种，新增对有毒驾、再次酒驾、危险驾
驶构成犯罪等人员，禁止申请增驾。严格满
分学习，对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记满12分的，
严格满分学习和考试要求，增加学习时间，提
高考试难度，加强重点管理。 张亮 吕斌


